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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界工作说明
一、概述

根据《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

知》（水建管〔2014〕285号）、《水利部关于加快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

知》（水河湖[2018]314号）、《广东省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快推进河

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粤河长组〔2019〕1号）文件精神，经公开招标，

我院为揭阳市水利局河湖划界工作中标单位，开展辖区内市管河道、堤防等水利工

程的划界工作，包括：榕江、榕江北河、龙江、罗溪河、练江等开展划界标识成图

工作，划定后作为水利工程管理范围相关图件。

二、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7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7.2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2011.1.8修订）；

4、《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2014.9.25)：

5、《广东省河道堤防管理条例》(2012.1.9)；

6、《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河湖及水利工程划界确权情况调查工作的通知》（办建

管[2014]186号）；

7、《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

建管[2014]285号）；

8、《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切实做好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确权

工作的通知》（粤水建管[2015] 45号）；

9、《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SL252-2000)；

10、《防洪标准》(GB50201-2014)；

11、《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

12、《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71-96）；

13、《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2011. 1. 8修订）；

14、《广东省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实施细则》（1994.2.1）；

15、《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 106—96）；

16、《水闸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70-96）；

三、划界确权的范围标准

（一）河道、堤防

1、集雨面积 100km2以上的河流

（1）河流治导线

河流治导线划定范围为：有堤防的河道，以迎水坡堤脚向外水平延伸 10

米（不足 10米时按实际宽度）为河流治导线；无堤防的河道，为历史最低水位

为河流治导线。

（2）堤防管理范围线。

有堤防的河道，以河流堤防背水坡脚向外水平延伸 30米，堤防管理范围线

与河流治导线之间距离为堤防管理范围。河流沿河岸边镇区、村落的堤防管理

范围线根据实际情况由实施主体划定。无堤防的河道，按规划要求或按设计洪

水位与岸边交界线外延一定距离划定河道管理范围线。

（3）堤防保护范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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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该河段背水坡侧的堤防管理范围线向外水平延伸 200米，河流沿河岸边镇

区、村落的堤防保护范围线根据实际情况由实施主体划定。

2、集雨面积 50-100km2的河流

（1）河流治导线

河流治导线划定范围为：有堤防的河道，以迎水坡堤脚向外水平延伸 5米（不

足 5米时按实际宽度）为河流治导线；无堤防的河道，为历史最低水位为河流治导

线。

（2）堤防管理范围线。

有堤防的河道，以河流堤防背水坡脚向外水平延伸 20米，堤防管理范围线与

河流治导线之间距离为堤防管理范围。河流沿河岸边镇区、村落的堤防管理范围线

根据实际情况由实施主体划定。

（3）堤防保护范围线

以该河段背水坡侧的堤防管理范围线向外水平延伸 100米，河流沿河岸边镇

区、村落的堤防保护范围线根据实际情况由实施主体划定。

3、集雨面积 20-50km2的河流

（1）河流治导线

河流治导线划定范围为：有堤防的河道，以迎水坡堤脚向外水平延伸 5米（不

足 5米时按实际宽度）为河流治导线；无堤防的河道，为历史最低水位为河流治导

线。

（2）堤防管理范围线。

有堤防的河道，以河流堤防背水坡脚向外水平延伸 10米，堤防管理范围线与

河流治导线之间距离为堤防管理范围。河流沿河岸边镇区、村落的堤防管理范

围线根据实际情况由实施主体划定。

（3）堤防保护范围线

以该河段背水坡侧的堤防管理范围线向外水平延伸 100米，河流沿河岸边

镇区、村落的堤防保护范围线根据实际情况由实施主体划定。

4、集雨面积 20km2以下的河、溪、沟

（1）河流治导线

河流治导线划定范围为：有堤防的河、溪、沟，以迎水坡堤脚向外水平延

伸 2米（不足 2米时按实际宽度）为河流治导线；无堤防的河道，为历史最低

水位为河流治导线。

（2）堤防管理范围线。

有堤防的河、溪、沟，以河流堤防背水坡脚向外水平延伸 5米，堤防管理

范围线与河流治导线之间距离为堤防管理范围。河流沿河岸边镇区、村落的堤

防管理范围线根据实际情况由实施主体划定。

（3）堤防保护范围线

以该河段背水坡侧的堤防管理范围线向外水平延伸 50米，河流沿河岸边镇

区、村落的堤防保护范围线根据实际情况由实施主体划定。

四、具体实施计划安排

划界主要工作具体安排如下：

按要求开展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划界的工作流程：测量、制图、设立界柱、

标示牌、当地政府公告和县政府确认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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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测量绘图

在现有地形图件的基础上开展辖区内水利工程划界绘图，形成划定后水利工程

管理范围、保护范围、界桩位置等图件。

2、划界

由实施主体组织所在地的水利、国土资源部门、村镇办、各相关村委及相邻权

利人代表对水利工程管理、保护范围进行实地指界划界，设置简易界标，初步划定

管理范围、保护范围，编制相关图件。

3、制作、埋设界桩

在划界工作同时，管理范围、保护范围同步埋设界桩。根据《河湖及水利工程

界桩、标示牌技术标准》，界桩采用钢筋砼预制，尺寸为 20cm×20cm×120cm（长

×宽×高，地面以上 50cm）。管理范围界桩埋设密度按照 100m/个，保护范围界桩

按照 200m/个，边界的拐点和行政区域边界、工程交叉处或近村镇处等复杂地段应

加密布设。

界桩以面向管理范围内立面为正面，面向管理范围外立面为背面，正面标注“中

国水利标志图形+河流名称+岸别”，背面标注“中国水利标志图形+管理范围界或保

护范围界”，左面标注“工程名称”，右面标注“镇名+界桩编号+设立日期”（具体

形式见附件 1《广东省河湖及水利工程界桩、标示牌技术标准》）。

4、发布公告

完成实地划界后，由当地人民政府发布水利工程划界成果公告，发布公告后 1

5天内无接到任何投诉或异议，上报县人民政府确认划界成果。

5、设立标示牌

确认划界成果后，在管理范围内按规定设立若干标示牌。根据《广东省河

湖及水利工程界桩、标示牌技术标准》，标示牌可采用铝合金或钢筋砼制作，尺

寸拟采用 120cm×80cm（宽×高），管理范围内标示牌埋设密度按照 1km/个。

附件 1：广东省河湖及水利工程界桩、标示牌技术标准

1 总则

1.0.1 为加强我省河湖及水利工程管理，规范水行政主管部门部署开展的河湖管理范围及水

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工作，参照国家和行业有关界桩、标示牌设立及管理的规定，结

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我省河湖及水利工程界桩、标示牌的设计、测绘、埋设和管理。

1.0.3 界桩是由河湖主管部门或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依法埋设的，用于指示河湖及水利工程管

理范围边界的标志物。

1.0.4 标示牌是由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依法设置的，向社会公众告知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

及其划定依据、管理要求的标志物。

1.0.5 界桩、标示牌埋设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或破坏。

1.0.6界桩、标示牌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

规定。

2 设计

2.1 界桩

新设界桩应分为基本桩与加密桩。基本桩为控制性界桩，在管理范围界线的主要控制点

埋设；对管理范围边界的拐点和复杂段可适当增设加密桩。

2.1.1 结构

界桩可由桩体与基座组成，桩体应镶嵌于基座中；无法设置基座时，应适当增加桩体长

度和埋设深度。

2.1.2 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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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河湖及水利工程所在地建筑材料和管理需求的不同，界桩桩体可分别采用钢筋混凝土或

易于从当地获得的青石、花岗岩、大理石等坚硬石材制作；也可在不可移动的坚硬岩石表面制作

雕刻界桩。

对界桩桩体，混凝土强度应不低于 C25，石材强度应不低于 40MPa。界桩基座采用现浇或

预制混凝土，强度不低于 C20；界桩埋设点为岩石时，可直接开凿基坑，将界桩桩体镶嵌于岩石

基坑内。

2.1.3 外形及尺寸

（1）基本桩

基本桩桩体外形宜采用棱柱体。地面以上桩体高度不小于 500mm。采用长方体（修边）外

形时，有基座桩体尺寸应为 200mm×200mm×1000mm（长×宽×高）；无基座桩体尺寸应为

200mm×200mm×1200mm（长×宽×高）。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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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基座 无基座

管

理

范

围

界

管

理

范

围

界

图 1 长方体（修边）基本桩断面图

采用六棱体外形时，桩体尺寸应为边长 180mm，有基座桩体高应为 1000mm；无基座桩

体高应为 1200mm。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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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六棱体基本桩断面图

（2）加密桩

加密桩桩体外形宜采用长方体。地面以上桩体高度应不小于 400mm。有基座桩体尺寸应为

150mm×150mm×900mm（长×宽×高）；无基座桩体尺寸应为 150mm×150mm×1000mm（长×宽×

高）。见图 3。

管
理
范
围
界

管
理
范
围
界地面 地面

顶视图

立面图 立面图

顶视图

有基座 无基座

地面 地面

图 3 加密桩断面图

（3）基座

基座外形应采用长方体，尺寸应为 600mm×600mm×500mm（长×宽×高）。预制混凝土

基座及岩石基座坑应较桩体外形尺寸略大，便于桩体镶嵌和砂浆固定；界桩材料为钢筋混凝

土，基座为现浇时，受力筋应在桩体下端外露，长度不小于 100mm；基座顶面应低于地面

100mm。

2.1.4 界桩布设

（1）布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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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设界桩时应以能控制河湖及水利工程管理范围边界的基本走向为原则；

2）根据实际地形和周边环境确定埋设位置，选择界桩外形和材质；

（2）界桩密度

基本桩密度宜为 100m～200m，加密桩密度宜为 20m～50m；相邻两界桩之间应相互通视。

在河湖无生产、生活人类活动的陡崖、荒山、森林等河段可根据实际情况加大间距。

在以下情况应增设界桩：1)重要下河湖通道(车行通道)；2)重要码头、桥梁、取水口、电站

等涉河设施处；3)河湖拐弯(角度小于 120度)处；4)水事纠纷和水事案件易发地段或行政界。

2.1.5 标注

长方体(修边)界桩地面以上各面均应标注，面向管理范围内立面为正面，面向管理范围外立

面为背面。正面、背面应采用阴文标注，左面、右面可采用喷涂方式标注。

长方体(修边)界桩正面、背面标注中国水利标志图形 和“管理范围界”5个汉字；长方体(修

边)桩左面标注河湖或水利工程名称；长方体(修边)桩右面标注界桩编号及设立日期。各面标注推

荐式样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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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 地面 地面 地面 地面 地面 地面 地面
设立日期

图 4 长方体(修边)界桩标注样式示意图

六棱体界桩地面以上正面、反面均应标注，面向管理范围内立面为正面，面向管理范围外立

面为背面。正面、背面应采用阴文标注。

六棱体界桩正面标注界桩编号及设立日期；背面标注中国水利标志图形 和“管理范围界”5

个汉字；各面标注推荐式样见图 5。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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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 地面 地面 地面
设立日期

界桩编号

河
湖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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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图 5 六棱体界桩标注样式示意图

如堤防管理范围无法埋设界桩，可在堤防边界埋设，标注为“堤防边界”。

界桩标注均应采用白色作为底色，中国水利标志应采用蓝色，其他标注文字均应采用红

色。

标注文字的字体均采用宋体，字号大小可根据字数适当缩放，以美观、清晰为宜。

2.1.6 编号

（1）基本桩

1) 河道编号格式为“岸别—界桩序号”。其中，岸别用“左”或“右”标识，界桩序号建议采

用 3位阿拉伯数字(如 001) （下同），从上游到下游依次增大。

2) 湖泊编号格式为“岸别—界桩序号”。其中，岸别用“东”、“西”、“南”或“北”标识，界

桩序号按照管理需要排列。

3) 堤防编号格式为“岸别—临水侧/背水侧—界桩序号”。其中，岸别用“左”或“右”标识，

临水侧/背水侧用“临”、“背”标识，界桩序号从上游到下游依次增大，特殊情况时可根据管理

需要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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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有堤防河道、湖泊，堤防临水侧根据需要可设置水利工程界桩，采用堤防界桩编号规

则；堤防工程背水侧界桩与河道或湖泊管理范围界桩重合，应分别采用河道界桩编号规则或湖泊

界桩编号规则。

5) 水库编号格式为“库区/坝区—界桩序号”。其中，库区/坝区用“库”、“坝”标识，库区界桩

序号按照先左岸后右岸，左岸从下游至上游、右岸从上游至下游依次增大的规则排列；坝区界桩

序号按照管理需要排列。

6) 河湖整治工程、水闸、泵站和其他水利工程编号格式为“管理单位—界桩序号”。界桩序

号按照管理需要排列。

（2）加密桩

加密桩编号通过在基本桩编号下方增添附加编号组成。其中，基本桩编号采用相邻两界桩中

序号较小的编号，附加编号由“加”和加密桩序号组成。序号从基本桩编号较小一侧向较大一侧依

次增加。例如：加 1，加 2 等。

（3）增设界桩

增设界桩编号是在上一个原有界桩序号后加注括号数字，例如：8（1），8（2），9（1）等。

2.2 标示牌

2.2.1 结构

标示牌由面板与支架组成。

2.2.2 材质

标示牌可采用铝合金、钢筋混凝土、仿木等材料制作。

2.2.3 外形及尺寸

标示牌外形采用长方形，尺寸宜为 2000mm×1500mm（宽×高）或 1500mm×1000mm（宽×

高）。标示牌尺寸可根据工程规模选择；对临近村镇的工程，可选用较大尺寸的标示牌。

标示牌正面和背面均应标注，面向管理范围外立面为正面，面向管理范围内立面为背面。

采用铝合金等金属材质时，面板底色为蓝色，标注文字颜色为白色；采用混凝土材质时，面

板底色为白色，标注文字颜色为红色。

标注文字的字体均采用宋体，字号大小可根据字数适当缩放，以美观、清晰为宜。

标示牌正面标注可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标示牌(序号)
1、广东省对水利工程实施保护。广东省内所有的水利工程应当按照我省

有关规定划定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

2、在水利工程保护范围内，不得从事危及水利工程安全及污染水质的爆
破、打井、采石、取土、陡坡开荒、伐木、开矿、堆放或排放污染物等活动。

3、单位和个人有保护水工程的义务，不得侵占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的土
地和水域。国家建设需要征用管理范围内的土地，应当征得有管辖权的水行政

主管部门同意。

4、举报电话：××××××××。
管理单位

日期

标示牌背面标注文字可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标示牌

××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工作，已经××政府批准实施完成，根据《广

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广东省河道堤防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现公告如下：

（叙述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

××县（区、市）人民政府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名称）

日期

2.2.4 密度

河湖及水利工程起点、终点各设一个标示牌，起点、终点之间设置的标示牌间距应小于

3000m。

在下列情况应设置：1) 穿越城镇规划区上、下游；2) 重要下河湖通道(车行通道)；3) 人

口密集或人流聚集地点河湖岸；4)重要码头、桥梁、取水口、电站等涉河设施处；5)水事纠

纷和水事案件易发地段或行政界。

2.2.5 编号

标示牌编号书写于标题名称后面。格式为“(标示牌序号)”，序号根据管理需要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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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测绘

3.1 坐标和高程基准

区域内原则上应采用北京 54坐标系或西安 80坐标系，确实无法采用以上坐标系的也可采用

流域内乡镇规划的独立坐标系，但一条河流的划界坐标系应统一。

高程原则上应采用 1985国家高程基准或珠江基面高程基准。确实无法采用以上高程基准时

也可以采用流域内乡镇规划高程系统，但一条河流的高程系统应统一。

3.2 测绘范围

除河湖及水利工程占压地外，测量范围应向河湖管理范围边界外侧延伸 10m~50m（平面）；

水利工程管理保护范围边界外侧延伸 50m（平面）

3.3 地形图绘制

3.3.1河湖管理范围、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地形图测图比例 1:2000，等高距为 1m。

3.3.2 测绘范围内的建、构筑物应在地形图上标识清楚。堤防护岸、拦河坝、水闸、沿河提引水

建筑物等水利工程应注明名称及关键特征参数。

3.4 界桩点放样标准

3.4.1 一般情况下要求采用 CORS、RTK或全站仪进行界桩点放样，也可采用 J2经纬仪配合测距

仪或交汇法放样。

3.4.2 放样测站（RTK固定站点）宜选择基本控制网及以上等级的控制点，当采用全站仪或经纬

仪在基本控制点上不能放样时，也可采用图根点或增设支线点。

3.4.3 界桩点放样时，平面位置与设计位置的允许差值为 5cm；高程实测值与设计高程值的允许

差值为±5cm。

3.5 测绘成果

测绘工作应提交完整的测绘技术资料，主要包括：

（1） 外业观测、记录手簿；

（2） 平、高控制平差计算资料与成果；

（3） 界桩、标示牌坐标测绘成果；

（4） 界桩、标示牌埋设点位置应展绘到相应的河湖管理范围或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

围平面图上；

（5） 界桩、标示牌埋设后的数码相片；

（6） 测量检查报告、测量技术报告等；

以上成果的相应电子版资料。

4 埋设

4.1 埋设流程

（1）测绘河湖管理范围或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 1:2000 地形图；

（2）根据实际地形，在图上画出河湖管理范围边界、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边界，

标出界桩、标示牌埋设点；

（3）界桩、标示牌埋设点定点放样；

（4）开挖基坑并夯实；

（5）现场浇筑基座，或在基坑内安装预制混凝土基座；

（6）安装界桩、标示牌并确保与基座牢固结合；

（7）拍摄照片。

4.2 埋设位置

界桩、标示牌均应埋设在管理和保护范围界线内侧（近河湖、水利工程一侧）。所有已

埋设的界桩、标示牌均应在河湖管理范围及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平面图上标注，并将埋

设点的坐标、高程和界桩、标示牌照片整理入数据库。

当选定的埋设点在湿地、水塘等不适于埋设区域时，可先将界桩、标示牌埋设于岸边适

当位置并在管理范围平面图上详细标注，待有条件时再按选定位置埋设。

少数民族地区应尊重当地习俗，避开敏感区域。

4.3 埋设深度

无基座基本桩埋设深度不小于 700mm；无基座加密桩埋设深度不小于 600mm；有基座

的界桩，包括基座在内桩体埋设深度为 600mm。不具备深埋条件的地区在确保埋设牢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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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可适当减少界桩埋深。

标示牌宜安装在保护范围内明显位置。标示牌可采用柱式和附着式两种安装方式。柱式安装

时，支撑件应美观、统一、牢固稳定，采用与标示牌相同材质；附着式安装时，标示牌应固定在

表面平整的硬质底板或墙面等不可移动物体上。

5 管理

5.1 管理单位

界桩、标示牌的管理和日常维护工作由河湖主管部门或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具体承担。

5.2 管理内容

5.2.1 检查

管理单位应按相应水利工程养护修理规程要求进行经常检查和养护修理。重点检查是否松

动、移动、损坏或丢失；日常维护工作包括清除界桩、标示牌周围杂草、淤泥和遮挡物，刷新注

记，清洁桩体、牌面，保证界桩标示牌明显易见，做好检查记录，制止损坏界桩、标示牌的行为。

5.2.2 移动

因建设项目确需移动界桩、标示牌的，建设单位应当提出书面申请，由河湖主管部门或水利

工程管理单位批准。界桩、标示牌移动后，应及时更新相应管理范围平面图和数据库。

移动界桩、标示牌的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5.2.3 增设

需要增设界桩、标示牌时，河湖主管部门或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应确定增设界桩、标示牌的数

量和埋设位置，明确界桩、标示牌管理责任方，提出增设方案报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5.2.4 修复

对主体完整、边角轻微损坏的界桩、标示牌应当修复；对基座松动但桩体完整的界桩应当在

原地加固扶正。

5.2.5 更换

对丢失或者严重损坏、修复困难的界桩、标示牌，应当重新制作并在原地恢复埋设，无法在

原地恢复的，应就近选择适当位置移位埋设。

重新制作、埋设的界桩和标示牌，其标注年份为重新埋设时的年份。

5.2.6 档案管理
河湖主管部门或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应当建立界桩、标示牌日常管理档案，每年向上级水行政

主管部门汇报界桩、标示牌管理情况。

附图：

长方形（修边）无基座基本桩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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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方形（修边）有基座基本桩效果图

六棱体有基座基本桩效果图

五、其它未尽事宜请咨询当地水利主管部门。


